訂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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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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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主旨：本會將於115年國際護師節表揚優良、資深護理人員，敬請轉知所屬合周知，並遴選推薦接受表揚之護理同仁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檢附『宜蘭縣優良護理人員選拔要點及推薦表』各乙份。
2、 資深護理人員係指於本年4月30日前，入職於宜蘭縣醫療機構、學校、工廠保健室等單位，分別從事護理工作滿20年者（依附件備註欄說明辦理）。
3、 請於3月20日前逕寄本會（以郵戳為憑）優良護理人員及資深護理人員名單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醫院、診所、長期照護機構、工廠、鄉、鎮公所、學校
副本：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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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優良護理人員選拔要點
78/04/11 第5屆第7次理監事會通過
88/03/18第8屆第9次理監事會通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/03/23 第10屆第7次理監事會通過
105/12/2第14屆第8次理監事會通過

壹、目的：為鼓舞護理人員工作士氣，特舉辦優良護理人員選拔，宣揚護理專業之服務精神，特予以公開表揚之。
貳、對象：本會會員。
參、選拔標準：
    一、必要條件：
1、於服務單位擔任護理工作滿三年以上（至本年度四月三十日止）。
2、最近三年內未曾記過及任何處分者。
3、最近三年生活、品德無不良記錄者。
    二、有特殊優良事蹟：
        1、對護理有特殊優良之具體事實，如病人及家屬投書讚美請求醫院給予獎勵，且經調查屬實者。
        2、提出有關護理學術研究著作，或有助改進專業發展之建議，並經調查屬實者。
        3、其他對服務單位護理業務之推行有特殊顯著貢獻者。
 肆、選拔程序：
    一、服務單位依據選拔標準，本客觀、公平、公開之原則遴選優秀人員，提名填具優良護理人員事蹟（如附件），於3月20前報本會審核通過後予以表揚。
    二、每單位護理人員50人以內遴選一名，51人至100人遴選二名，101人至200人遴選三名，201-300人遴選四人，301-400人遴選五人，401人以上至多遴選六人。校護遴選三名為限。如無適當人員可免遴報。
    三、凡經表揚之優良護理人員（除非確有顯著優良事蹟）五年內不得再遴選提報。
    四、本會依據各單位所遴選提報人員中核定特優者予以表揚。
    五、經選拔之優良護理人員，其所列事蹟或所附證明資料如有不實情事，一經查覺，即予註銷。
    六、學校護理人員先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初審後轉公會。
    七、衛生所護理人員先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初審後轉公會。
伍、獎勵規定：依本要點核定之優良護理人員，茲於護師節慶祝大會，由本會公開表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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